
内建院发字〔2023〕08 号

关于填报《自治区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
规划》工作任务台账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<自

治区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>任务分工的通知》（内

教发展〔2023〕139 号）要求，请对照三个附件内容确认工

作分工，并填报工作台账。

一、填报内容

填报部门负责《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的主要

任务、重点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三类工作内容。包括进展情

况、采取的措施和取得成效、存在的困难问题及下一步工作

考虑等情况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1.台账填报精炼简洁，数据要精准统计，按条列出。

2.多部门协作任务，由排名第一的部门负责本任务的汇



总、整理和报送。

3.未完成任务必须表述未完成原因，并明确改进措施。

4.请各部门、各单位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 18:00 前通过

OA 发送至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乔恩懋。联系方式：

15047994345。本项工作为紧急事项，请务必按时提交。

附件 1：主要任务工作台账

附件 2：重点举措工作台账

附件 3：重大工程项目工作台账

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19 日


